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因壟斷行爲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

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2012年 1月 30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 1539次會議

討論通過） 

爲正確審理因壟斷行爲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制止壟斷行

爲，保護和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

利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侵權責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相關規定，制定本規定。 

  第一條  本規定所稱因壟斷行爲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

（以下簡稱壟斷民事糾紛案件），是指因壟斷行爲受到損失

以及因合同內容、行業協會的章程等違反反壟斷法而發生爭

議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訴

訟案件。 

  第二條  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或者在反

壟斷執法機構認定構成壟斷行爲的處理決定發生法律效力

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並符合法律規定的其他受理條

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第三條  第一審壟斷民事糾紛案件，由省、自治區、直

轄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計劃單列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 

  經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基層人民法院可以管轄第一審壟

斷民事糾紛案件。 

  第四條  壟斷民事糾紛案件的地域管轄，根據案件具體

情況，依照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有關侵權糾紛、合同

糾紛等的管轄規定確定。 

  第五條  民事糾紛案件立案時的案由並非壟斷糾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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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原告實施了壟斷行爲爲由提出抗辯或者反訴且有證據

支援，或者案件需要依據反壟斷法作出裁判，但受訴人民法

院沒有壟斷民事糾紛案件管轄權的，應當將案件移送有管轄

權的人民法院。 

  第六條  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原告因同一壟斷行爲向有

管轄權的同一法院分別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合併審

理。 

  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原告因同一壟斷行爲向有管轄權的

不同法院分別提起訴訟的，後立案的法院在得知有關法院先

立案的情況後，應當在七日內裁定將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

院；受移送的法院可以合併審理。被告應當在答辯階段主動

向受訴人民法院提供其因同一行爲在其他法院涉訴的相關

資訊。 

  第七條  被訴壟斷行爲屬於反壟斷法第十三條第一款

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的壟斷協定的，被告應對該協

定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承擔舉證責任。 

  第八條  被訴壟斷行爲屬於反壟斷法第十七條第一款

規定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原告應當對被告在相關市場內

具有支配地位和其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承擔舉證責任。 

  被告以其行爲具有正當性爲由進行抗辯的，應當承擔舉

證責任。 

  第九條  被訴壟斷行爲屬於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

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

據市場結構和競爭狀況的具體情況，認定被告在相關市場內

具有支配地位，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條  原告可以以被告對外發佈的資訊作爲證明其

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證據。被告對外發佈的資訊能夠證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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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關市場內具有支配地位的，人民法院可以據此作出認

定，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一條  證據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或

者其他依法應當保密的內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或者當

事人的申請採取不公開開庭、限制或者禁止複製、僅對代理

律師展示、責令簽署保密承諾書等保護措施。 

  第十二條  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一至二名具有

相應專門知識的人員出庭，就案件的專門性問題進行說明。 

  第十三條  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委託專業機構

或者專業人員就案件的專門性問題作出市場調查或者經濟

分析報告。經人民法院同意，雙方當事人可以協商確定專業

機構或者專業人員；協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可以參照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有關鑒

定結論的規定，對前款規定的市場調查或者經濟分析報告進

行審查判斷。 

  第十四條  被告實施壟斷行爲，給原告造成損失的，根

據原告的訴訟請求和查明的事實，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被

告承擔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 

  根據原告的請求，人民法院可以將原告因調查、制止壟

斷行爲所支付的合理開支計入損失賠償範圍。 

  第十五條  被訴合同內容、行業協會的章程等違反反壟

斷法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人民法院應

當依法認定其無效。 

  第十六條  因壟斷行爲産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訴訟時

效期間，從原告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益受侵害之日起計算。 

  原告向反壟斷執法機構舉報被訴壟斷行爲的，訴訟時效

從其舉報之日起中斷。反壟斷執法機構決定不立案、撤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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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者決定終止調查的，訴訟時效期間從原告知道或者應當

知道不立案、撤銷案件或者終止調查之日起重新計算。反壟

斷執法機構調查後認定構成壟斷行爲的，訴訟時效期間從原

告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反壟斷執法機構認定構成壟斷行爲的

處理決定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計算。 

原告起訴時被訴壟斷行爲已經持續超過二年，被告提出訴訟

時效抗辯的，損害賠償應當自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訴之日起向

前推算二年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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